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219號

原      告  廖秀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慶啟人律師

            林博文律師

被      告  邱陽範  

訴訟代理人  黃偉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

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於超過本金新臺幣壹仟壹

佰壹拾壹萬伍仟玖佰貳拾元外之部分不存在。

二、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所示之本票（發票日：民國一一一年

一月七日，面額：新臺幣壹仟貳佰萬元），於超過本金新臺

幣壹仟壹佰壹拾壹萬伍仟玖佰貳拾元外之部分，對原告之債

權不存在。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餘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

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

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訴之聲明第3項原係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塗銷供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路○段000巷0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設定新臺幣

（下同）2,40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本院卷一第1

0頁）。嗣變更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第106條（本院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二第41-42頁）。經核原告變更請求權基礎，被告對之無異議

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揆諸首開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遭被告與訴外人即自稱「陳文龍」、「莊文賢」、

「王文豪」（下合稱「王文豪等人」，如單指1人則逕稱

其名）之人共同施用詐術，於民國111年1月7日簽立1,200

萬元之借款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及同面額之本票（下稱

系爭本票）予被告，另提供其所有系爭房屋為被告設定系

爭抵押權，被告則於同年月11日匯款1,100萬元至原告所

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

原告帳戶）及交付現金11萬5,920元（即借款餘款100萬元

扣除利息72萬元、介紹費12萬元、代書費2萬元、規費2萬

4,080元之金額）予原告。嗣原告依「王文豪」指示，將

系爭原告帳戶及密碼交予不知明之詐諞集團成員，由其陸

續於同年月11日至15日匯款共計1,099萬9,890元至訴外人

張慶龍所有之玉山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張

慶龍帳戶），另於同年月19日再將被告交付之現金11萬5,

920元與原告其他財產一併匯入系爭張慶龍帳戶。因被告

未於系爭契約之債權人欄及系爭本票之執票人欄簽名，且

自稱代書而非債權人，顯見兩造間意思表示並未合致，消

費借貸契約並不成立。縱認兩造間有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及

設定系爭抵押權之意思表示，原告亦係受被告及「王文豪

等人」共同詐欺，或受「王文豪等人」詐欺且為被告明知

或可得而知，故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意思表

示。爰請求確認兩造間1,200萬元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及

系爭本票債權均不存在，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塗

銷系爭抵押權。倘認原告未受詐欺，因被告未經同意即擅

自代理原告設定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亦因違反民法第

106條規定而無效等語。

（二）並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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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確認兩造間之1,200萬元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不存在。

　　2.確認兩造間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

　　3.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抗辯則以：

（一）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亦已匯款及交

付現金共計1,111萬5,920元予原告，可知兩造就1,111萬

5,920元之金額已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又被告未對原告施

用詐術，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且被告借款時亦

不知悉原告係受詐騙集團詐欺，是原告主張受詐欺而請求

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自無理由。況原告親自交付設定

抵押權登記之相關文件予被告，應有許諾被告擔任代理人

之意思，且此係為擔保原告借款債務之履行，故原告主張

被告設定系爭抵押權之行為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而無

效，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

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金錢借貸契

約係屬要物契約，故利息先扣之金錢借貸，其貸與之本金

額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該預扣利

息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8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原告於111年1月間111年1月7日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

予被告，另交付身分證、印鑑證明、自然人憑證、系爭房

屋之權狀，由被告以原告代理人身份，為被告本人於系爭

房屋上設定系爭抵押權；又被告於111年1月11日匯款1,10

0萬元至系爭原告帳戶，原告並於同日簽立收受100萬元現

金之收據，惟扣除利息72萬元、介紹費12萬元、代辦費或

代書費2萬元、規費2萬4,080元，被告僅交付現金11萬5,9

2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112頁），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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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事實，堪信為真。

　　2.又原告既已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並匯款

1,100萬元至系爭原告帳戶及交付現金11萬5,920元予原

告，核與民法第474條第1項所規定消費借貸契約之要件相

符，顯見兩造就此部分金額應已達成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

合致而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甚明。至被告先行扣除利息72萬

元、介紹費12萬元、代辦費或代書費2萬元、規費2萬4,08

0元，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要旨，自不得認定為貸與之本

金，被告就此節亦表示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19頁），此

部分金額即應自約定之借款金額中扣除。是揆諸首開條文

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要旨，兩造就1,111萬5,920元確實有

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之事實，應堪認定。

　　3.原告固主張：系爭契約未記載被告為債權人、系爭本票未

記載被告為執票人、被告自稱為代書而非債權人，可知兩

造間消費借貸意思表示不合致云云。惟原告既已簽立系爭

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則將借款金額交付予原告，

縱系爭契約未記載被告為債權人，且系爭本票未記載被告

為執票人，均無礙於兩造已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之事實。又

原告於偵查中已陳稱：…被告來的時候並未自稱代書等語

（他字卷一第51頁），嗣後始改稱被告自稱代書，亦經檢

察官認定其前後陳述前後不一（本院卷二第139頁），顯

屬事後矯飾之詞。況被告是否具備代書身分，與得否成為

消費借貸契約之貸與人，本屬二事，自難以此而為對被告

不利之認定。是原告上開主張，洵屬無據。

（二）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

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

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

有明文。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

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

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

年台上字第75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如表意人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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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係受第三人詐欺而請求撤銷意思表示，自應就相對人明

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乙節負舉證責任。經查：　　　

　　1.原告於偵查中自陳：我將現金、股票變現給「王文豪」

後，「王文豪」還說要將系爭房屋變現，說系爭房屋價值

3,000萬元，所以要借1,200萬元供司法調查，110年12月3

1日我依照他指示向銀行借錢，但銀行說我年紀太大都不

借，「王文豪」就說他朋友「莊文賢」可以幫忙處理，我

就與「莊文賢」加LINE聯絡，「莊文賢」於111年1月7日

叫我將家中照片傳給他，說會有代書來找我，當天被告主

動前來，一見面就說是來看房子，看完後就叫我將自然人

憑證、印鑑證明等個人資料交給她，又叫我簽系爭契約及

系爭本票，被告於111年1月10日自行就系爭房屋設定系爭

抵押權，隔日就有1,100萬元匯入系爭原告帳戶等語（他

字卷一第50-51頁）。可知原告係因高齡難以向銀行等金

融機構貸款，經向「王文豪」反應後，「王文豪」始轉介

從事民間借貸業務之被告處理借款事宜。

　　2.又被告係於111年1月11日以其所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民生

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被告帳戶）匯款

1,100萬元至系爭原告帳戶。而證人王智勇證稱：被告是

我朋友張玉存的老婆，是做汽機車買賣相關投資，偶爾會

向我借款，設算利息是依借款金額而定，我記得被告於11

1年1月間有跟我說要借1筆高金額款項，因為匯款金額有

限制，所以就於111年1月9日至11日分5筆，合計匯款700

萬元至系爭被告帳戶等語（偵續卷一第81-82頁）；證人

丁建忠亦證稱：我與被告是鄰居及朋友，他偶爾跟我調借

資金，我於111年1月10日是用我太太徐宜君帳戶各匯款10

0萬元、94萬元至系爭被告帳戶，已先預扣利息6萬元等語

（偵續卷一第81-82頁），均與系爭被告帳戶之交易明細

相符（偵續卷一第34-36頁）。可知被告匯款予原告之1,1

00萬元係其由自有資金及向友人所調借、籌措所得。則被

告係經由「王文豪」、「莊文賢」引介而與原告成立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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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契約，由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另以系爭房

屋設定系爭抵押權做為借款之擔保，核與我國一般正常借

貸程序相符，自難認被告有何與「王文豪等人」共同詐欺

原告之行為。

　　3.再依兩造之手機對話紀錄內容，「莊文賢」向原告稱：

「您好，我莊先生…那就麻煩您拍權狀要清楚一點，還有

身分證正反面，這邊幫您評估…另外麻煩提供系爭房屋其

他照片：01.大門口外一張…12.門牌號碼。我看謄本您房

子有地下室是嗎，那麻煩地下室跟車庫也拍照傳給我…你

好，其他照片拍了嗎？1,000萬是沒有問題，這邊還會再

幫您講價…1.印鑑證明2份…5.自然人憑證（戶政事務所

申辦），主要辦印鑑證明2份跟自然人憑證」等語（偵續

字卷二第44頁及該頁反面）。訴外人即介紹被告借款予原

告之業務藍苡真於111年1月7日下午4時11分許以訊息向被

告稱：「進去了嗎…撥款前，中人希望我們先告知他，讓

他聯繫屋主」等語，並傳送顯示頭像「莊文賢」表示「再

麻煩一下告知，撥款前聯繫還是以聯繫我為主，謝謝」之

對話紀錄截圖，被告則稱「了解」。嗣藍苡真於同日下午

4時56分許向被告稱：「結束再麻煩跟我說一下」等語

（他字卷一第155-156頁）。原告則於同日晚間8時23分許

詢問：「所有的費用扣完後，匯入銀行帳號方便嗎？」，

被告稱：「我明天跟您確認，因為公司還沒有回覆我」，

另於隔日中午12時13分許，向被告詢問：「廖大姊午安，

我兆豐匯1,100萬、富邦匯100萬這樣可以對您比較方便

嗎？」，原告稱：「OK，晚上再傳富邦給你，現在外面」

等語（他字卷一第159、167頁）。嗣原告於111年1月10日

中午12時47分許向「王文豪」稱：「邱小姐代書來電說1,

100萬元匯入系爭原告帳戶，100萬元現金我簽收後再給費

用…邱小姐在我家，他說已匯入了」，「王文豪」回復

「好我叫銀監局查看下」、「他離開你在打給我」，原告

並於同日中午12時30分許與「王文豪」語音通話，「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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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於同日中午12時41分許向原告表示「有查看到了，我

現在叫銀監局配合公證處那邊處理調查」等語（偵續字卷

二第31頁及該頁反面）。是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內容，可知

被告係輾轉自「莊文賢」、藍苡真處取得系爭房屋照片，

進而暸解系爭房屋現況並決定是否前往估價，堪認藍苡真

係因「莊文賢」主動聯絡始得知原告有借貸之需求。又於

此期間「王文豪」均係單獨向原告佯稱配合公務機關調

查，並未見被告有自「王文豪」、「莊文賢」或原告處得

知上開詐騙行為之情事。且「王文豪」復要求原告待被告

離去後再行聯絡，足認「莊文賢」、「王文豪」顯然不欲

被告察知原告借款之實際緣由。是本案實係「王文豪」、

「莊文賢」分別向原告及被告為不同說詞之三方詐欺手

法，實難認定被告就原告受詐欺一事有何明知或可得而知

之情事。　　　

　　4.又原告前對被告提起詐欺等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以111年度偵字第12309、12310號、112年度偵字第15565

號為不起訴處分，再議後經同署以112年度偵續字第000-0

00號、113年度偵字第9875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亦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112頁），益徵被告並未與

「王文豪等人」共同詐欺原告，且就原告係受他人詐欺之

事實，亦非明知或可得而知。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

證據證明被告與「王文豪等人」有何詐欺之犯意聯絡或有

關聯共同之行為，則原告主張其係受詐欺始與被告成立消

費借貸契約及設定系爭抵押權，請求撤銷意思表示云云，

顯屬無據。

　　5.綜上所述，原告既不得撤銷設定系爭抵押權之意思表示，

則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云

云，亦屬無據。至原告請求傳喚證人即其子陳子榮，欲證

明原告係受被告詐欺，惟證人陳子榮於本院陳稱：其於原

告與被告或其他詐騙集團成員聯繫時均不在場，原告受詐

欺之經過均係聽原告事後轉述等語（本院卷第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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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陳子榮既未親自參與兩造締約過程，亦僅有聽聞原告轉

述受詐欺之事實，顯然無法證明被告有何施用詐術或明知

或可得而知原告係受詐欺等事實，本院任其顯無傳喚之必

要，附此敘明。

（三）另按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

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

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民

法第10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係自行交付身分證、印

鑑證明、自然人憑證、系爭房屋之權狀，由被告以原告代

理人身份，為被告本人設定系爭抵押權等情，業經認定如

上。而身分證、印鑑證明、自然人憑證、不動產權狀均係

交易上重要文件，於通常情形下應不會擅自交付予他人；

參以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亦有交付

1,111萬5,920元之金錢予原告，則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原

告既將此等重要文件一併交付予被告，應有許諾被告擔任

其代理人設定系爭抵押權做為借款擔保之意思。況設定系

爭抵押權係為擔保原告向被告之借款，其目的係為履行原

告之借款債務，核與民法第106條但書之規定相符。是原

告主張：被告以原告代理人身分設定系爭抵押權，違反民

法第106條規定而無效云云，顯非可採。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於超過本

金1,111萬5,920元外之部分不存在，及確認系爭本票於超過

本金1,111萬5,920元外之部分，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均為

有理由，皆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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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宜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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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219號
原      告  廖秀足  






訴訟代理人  慶啟人律師
            林博文律師
被      告  邱陽範  
訴訟代理人  黃偉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於超過本金新臺幣壹仟壹佰壹拾壹萬伍仟玖佰貳拾元外之部分不存在。
二、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所示之本票（發票日：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七日，面額：新臺幣壹仟貳佰萬元），於超過本金新臺幣壹仟壹佰壹拾壹萬伍仟玖佰貳拾元外之部分，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餘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訴之聲明第3項原係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塗銷供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設定新臺幣（下同）2,40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本院卷一第10頁）。嗣變更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第106條（本院卷二第41-42頁）。經核原告變更請求權基礎，被告對之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揆諸首開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遭被告與訴外人即自稱「陳文龍」、「莊文賢」、「王文豪」（下合稱「王文豪等人」，如單指1人則逕稱其名）之人共同施用詐術，於民國111年1月7日簽立1,200萬元之借款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及同面額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予被告，另提供其所有系爭房屋為被告設定系爭抵押權，被告則於同年月11日匯款1,100萬元至原告所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原告帳戶）及交付現金11萬5,920元（即借款餘款100萬元扣除利息72萬元、介紹費12萬元、代書費2萬元、規費2萬4,080元之金額）予原告。嗣原告依「王文豪」指示，將系爭原告帳戶及密碼交予不知明之詐諞集團成員，由其陸續於同年月11日至15日匯款共計1,099萬9,890元至訴外人張慶龍所有之玉山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張慶龍帳戶），另於同年月19日再將被告交付之現金11萬5,920元與原告其他財產一併匯入系爭張慶龍帳戶。因被告未於系爭契約之債權人欄及系爭本票之執票人欄簽名，且自稱代書而非債權人，顯見兩造間意思表示並未合致，消費借貸契約並不成立。縱認兩造間有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及設定系爭抵押權之意思表示，原告亦係受被告及「王文豪等人」共同詐欺，或受「王文豪等人」詐欺且為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故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爰請求確認兩造間1,200萬元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及系爭本票債權均不存在，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倘認原告未受詐欺，因被告未經同意即擅自代理原告設定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亦因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而無效等語。
（二）並聲明：
　　1.確認兩造間之1,200萬元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不存在。
　　2.確認兩造間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
　　3.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抗辯則以：
（一）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亦已匯款及交付現金共計1,111萬5,920元予原告，可知兩造就1,111萬5,920元之金額已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又被告未對原告施用詐術，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且被告借款時亦不知悉原告係受詐騙集團詐欺，是原告主張受詐欺而請求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自無理由。況原告親自交付設定抵押權登記之相關文件予被告，應有許諾被告擔任代理人之意思，且此係為擔保原告借款債務之履行，故原告主張被告設定系爭抵押權之行為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而無效，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金錢借貸契約係屬要物契約，故利息先扣之金錢借貸，其貸與之本金額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該預扣利息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8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原告於111年1月間111年1月7日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另交付身分證、印鑑證明、自然人憑證、系爭房屋之權狀，由被告以原告代理人身份，為被告本人於系爭房屋上設定系爭抵押權；又被告於111年1月11日匯款1,100萬元至系爭原告帳戶，原告並於同日簽立收受100萬元現金之收據，惟扣除利息72萬元、介紹費12萬元、代辦費或代書費2萬元、規費2萬4,080元，被告僅交付現金11萬5,92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112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
　　2.又原告既已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並匯款1,100萬元至系爭原告帳戶及交付現金11萬5,920元予原告，核與民法第474條第1項所規定消費借貸契約之要件相符，顯見兩造就此部分金額應已達成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甚明。至被告先行扣除利息72萬元、介紹費12萬元、代辦費或代書費2萬元、規費2萬4,080元，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要旨，自不得認定為貸與之本金，被告就此節亦表示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19頁），此部分金額即應自約定之借款金額中扣除。是揆諸首開條文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要旨，兩造就1,111萬5,920元確實有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之事實，應堪認定。
　　3.原告固主張：系爭契約未記載被告為債權人、系爭本票未記載被告為執票人、被告自稱為代書而非債權人，可知兩造間消費借貸意思表示不合致云云。惟原告既已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則將借款金額交付予原告，縱系爭契約未記載被告為債權人，且系爭本票未記載被告為執票人，均無礙於兩造已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之事實。又原告於偵查中已陳稱：…被告來的時候並未自稱代書等語（他字卷一第51頁），嗣後始改稱被告自稱代書，亦經檢察官認定其前後陳述前後不一（本院卷二第139頁），顯屬事後矯飾之詞。況被告是否具備代書身分，與得否成為消費借貸契約之貸與人，本屬二事，自難以此而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是原告上開主張，洵屬無據。
（二）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如表意人主張其係受第三人詐欺而請求撤銷意思表示，自應就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乙節負舉證責任。經查：　　　
　　1.原告於偵查中自陳：我將現金、股票變現給「王文豪」後，「王文豪」還說要將系爭房屋變現，說系爭房屋價值3,000萬元，所以要借1,200萬元供司法調查，110年12月31日我依照他指示向銀行借錢，但銀行說我年紀太大都不借，「王文豪」就說他朋友「莊文賢」可以幫忙處理，我就與「莊文賢」加LINE聯絡，「莊文賢」於111年1月7日叫我將家中照片傳給他，說會有代書來找我，當天被告主動前來，一見面就說是來看房子，看完後就叫我將自然人憑證、印鑑證明等個人資料交給她，又叫我簽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被告於111年1月10日自行就系爭房屋設定系爭抵押權，隔日就有1,100萬元匯入系爭原告帳戶等語（他字卷一第50-51頁）。可知原告係因高齡難以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經向「王文豪」反應後，「王文豪」始轉介從事民間借貸業務之被告處理借款事宜。
　　2.又被告係於111年1月11日以其所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民生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被告帳戶）匯款1,100萬元至系爭原告帳戶。而證人王智勇證稱：被告是我朋友張玉存的老婆，是做汽機車買賣相關投資，偶爾會向我借款，設算利息是依借款金額而定，我記得被告於111年1月間有跟我說要借1筆高金額款項，因為匯款金額有限制，所以就於111年1月9日至11日分5筆，合計匯款700萬元至系爭被告帳戶等語（偵續卷一第81-82頁）；證人丁建忠亦證稱：我與被告是鄰居及朋友，他偶爾跟我調借資金，我於111年1月10日是用我太太徐宜君帳戶各匯款100萬元、94萬元至系爭被告帳戶，已先預扣利息6萬元等語（偵續卷一第81-82頁），均與系爭被告帳戶之交易明細相符（偵續卷一第34-36頁）。可知被告匯款予原告之1,100萬元係其由自有資金及向友人所調借、籌措所得。則被告係經由「王文豪」、「莊文賢」引介而與原告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由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另以系爭房屋設定系爭抵押權做為借款之擔保，核與我國一般正常借貸程序相符，自難認被告有何與「王文豪等人」共同詐欺原告之行為。
　　3.再依兩造之手機對話紀錄內容，「莊文賢」向原告稱：「您好，我莊先生…那就麻煩您拍權狀要清楚一點，還有身分證正反面，這邊幫您評估…另外麻煩提供系爭房屋其他照片：01.大門口外一張…12.門牌號碼。我看謄本您房子有地下室是嗎，那麻煩地下室跟車庫也拍照傳給我…你好，其他照片拍了嗎？1,000萬是沒有問題，這邊還會再幫您講價…1.印鑑證明2份…5.自然人憑證（戶政事務所申辦），主要辦印鑑證明2份跟自然人憑證」等語（偵續字卷二第44頁及該頁反面）。訴外人即介紹被告借款予原告之業務藍苡真於111年1月7日下午4時11分許以訊息向被告稱：「進去了嗎…撥款前，中人希望我們先告知他，讓他聯繫屋主」等語，並傳送顯示頭像「莊文賢」表示「再麻煩一下告知，撥款前聯繫還是以聯繫我為主，謝謝」之對話紀錄截圖，被告則稱「了解」。嗣藍苡真於同日下午4時56分許向被告稱：「結束再麻煩跟我說一下」等語（他字卷一第155-156頁）。原告則於同日晚間8時23分許詢問：「所有的費用扣完後，匯入銀行帳號方便嗎？」，被告稱：「我明天跟您確認，因為公司還沒有回覆我」，另於隔日中午12時13分許，向被告詢問：「廖大姊午安，我兆豐匯1,100萬、富邦匯100萬這樣可以對您比較方便嗎？」，原告稱：「OK，晚上再傳富邦給你，現在外面」等語（他字卷一第159、167頁）。嗣原告於111年1月10日中午12時47分許向「王文豪」稱：「邱小姐代書來電說1,100萬元匯入系爭原告帳戶，100萬元現金我簽收後再給費用…邱小姐在我家，他說已匯入了」，「王文豪」回復「好我叫銀監局查看下」、「他離開你在打給我」，原告並於同日中午12時30分許與「王文豪」語音通話，「王文豪」於同日中午12時41分許向原告表示「有查看到了，我現在叫銀監局配合公證處那邊處理調查」等語（偵續字卷二第31頁及該頁反面）。是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內容，可知被告係輾轉自「莊文賢」、藍苡真處取得系爭房屋照片，進而暸解系爭房屋現況並決定是否前往估價，堪認藍苡真係因「莊文賢」主動聯絡始得知原告有借貸之需求。又於此期間「王文豪」均係單獨向原告佯稱配合公務機關調查，並未見被告有自「王文豪」、「莊文賢」或原告處得知上開詐騙行為之情事。且「王文豪」復要求原告待被告離去後再行聯絡，足認「莊文賢」、「王文豪」顯然不欲被告察知原告借款之實際緣由。是本案實係「王文豪」、「莊文賢」分別向原告及被告為不同說詞之三方詐欺手法，實難認定被告就原告受詐欺一事有何明知或可得而知之情事。　　　
　　4.又原告前對被告提起詐欺等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2309、12310號、112年度偵字第15565號為不起訴處分，再議後經同署以112年度偵續字第000-000號、113年度偵字第9875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112頁），益徵被告並未與「王文豪等人」共同詐欺原告，且就原告係受他人詐欺之事實，亦非明知或可得而知。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與「王文豪等人」有何詐欺之犯意聯絡或有關聯共同之行為，則原告主張其係受詐欺始與被告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及設定系爭抵押權，請求撤銷意思表示云云，顯屬無據。
　　5.綜上所述，原告既不得撤銷設定系爭抵押權之意思表示，則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云云，亦屬無據。至原告請求傳喚證人即其子陳子榮，欲證明原告係受被告詐欺，惟證人陳子榮於本院陳稱：其於原告與被告或其他詐騙集團成員聯繫時均不在場，原告受詐欺之經過均係聽原告事後轉述等語（本院卷第114頁），則陳子榮既未親自參與兩造締約過程，亦僅有聽聞原告轉述受詐欺之事實，顯然無法證明被告有何施用詐術或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係受詐欺等事實，本院任其顯無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另按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0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係自行交付身分證、印鑑證明、自然人憑證、系爭房屋之權狀，由被告以原告代理人身份，為被告本人設定系爭抵押權等情，業經認定如上。而身分證、印鑑證明、自然人憑證、不動產權狀均係交易上重要文件，於通常情形下應不會擅自交付予他人；參以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亦有交付1,111萬5,920元之金錢予原告，則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原告既將此等重要文件一併交付予被告，應有許諾被告擔任其代理人設定系爭抵押權做為借款擔保之意思。況設定系爭抵押權係為擔保原告向被告之借款，其目的係為履行原告之借款債務，核與民法第106條但書之規定相符。是原告主張：被告以原告代理人身分設定系爭抵押權，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而無效云云，顯非可採。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於超過本金1,111萬5,920元外之部分不存在，及確認系爭本票於超過本金1,111萬5,920元外之部分，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均為有理由，皆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宜羚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219號
原      告  廖秀足  



訴訟代理人  慶啟人律師
            林博文律師
被      告  邱陽範  
訴訟代理人  黃偉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
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於超過本金新臺幣壹仟壹
    佰壹拾壹萬伍仟玖佰貳拾元外之部分不存在。
二、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所示之本票（發票日：民國一一一年
    一月七日，面額：新臺幣壹仟貳佰萬元），於超過本金新臺
    幣壹仟壹佰壹拾壹萬伍仟玖佰貳拾元外之部分，對原告之債
    權不存在。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餘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
  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
  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訴之聲明第3項原係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塗銷供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
  段000巷0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設定新臺幣（下同）
  2,40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本院卷一第10頁）。
  嗣變更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第106條（本院卷二第41-4
  2頁）。經核原告變更請求權基礎，被告對之無異議而為本案
  之言詞辯論，揆諸首開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遭被告與訴外人即自稱「陳文龍」、「莊文賢」、「
      王文豪」（下合稱「王文豪等人」，如單指1人則逕稱其
      名）之人共同施用詐術，於民國111年1月7日簽立1,200萬
      元之借款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及同面額之本票（下稱系
      爭本票）予被告，另提供其所有系爭房屋為被告設定系爭
      抵押權，被告則於同年月11日匯款1,100萬元至原告所有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原
      告帳戶）及交付現金11萬5,920元（即借款餘款100萬元扣
      除利息72萬元、介紹費12萬元、代書費2萬元、規費2萬4,
      080元之金額）予原告。嗣原告依「王文豪」指示，將系
      爭原告帳戶及密碼交予不知明之詐諞集團成員，由其陸續
      於同年月11日至15日匯款共計1,099萬9,890元至訴外人張
      慶龍所有之玉山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張慶
      龍帳戶），另於同年月19日再將被告交付之現金11萬5,92
      0元與原告其他財產一併匯入系爭張慶龍帳戶。因被告未
      於系爭契約之債權人欄及系爭本票之執票人欄簽名，且自
      稱代書而非債權人，顯見兩造間意思表示並未合致，消費
      借貸契約並不成立。縱認兩造間有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及設
      定系爭抵押權之意思表示，原告亦係受被告及「王文豪等
      人」共同詐欺，或受「王文豪等人」詐欺且為被告明知或
      可得而知，故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
      爰請求確認兩造間1,200萬元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及系爭
      本票債權均不存在，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塗銷系
      爭抵押權。倘認原告未受詐欺，因被告未經同意即擅自代
      理原告設定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亦因違反民法第106
      條規定而無效等語。
（二）並聲明：
　　1.確認兩造間之1,200萬元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不存在。
　　2.確認兩造間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
　　3.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抗辯則以：
（一）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亦已匯款及交
      付現金共計1,111萬5,920元予原告，可知兩造就1,111萬5
      ,920元之金額已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又被告未對原告施用
      詐術，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且被告借款時亦不
      知悉原告係受詐騙集團詐欺，是原告主張受詐欺而請求撤
      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自無理由。況原告親自交付設定抵
      押權登記之相關文件予被告，應有許諾被告擔任代理人之
      意思，且此係為擔保原告借款債務之履行，故原告主張被
      告設定系爭抵押權之行為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而無效，
      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
      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金錢借貸契
      約係屬要物契約，故利息先扣之金錢借貸，其貸與之本金
      額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該預扣利
      息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8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原告於111年1月間111年1月7日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
      予被告，另交付身分證、印鑑證明、自然人憑證、系爭房
      屋之權狀，由被告以原告代理人身份，為被告本人於系爭
      房屋上設定系爭抵押權；又被告於111年1月11日匯款1,10
      0萬元至系爭原告帳戶，原告並於同日簽立收受100萬元現
      金之收據，惟扣除利息72萬元、介紹費12萬元、代辦費或
      代書費2萬元、規費2萬4,080元，被告僅交付現金11萬5,9
      2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112頁），是此
      部分事實，堪信為真。
　　2.又原告既已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並匯款
      1,100萬元至系爭原告帳戶及交付現金11萬5,920元予原告
      ，核與民法第474條第1項所規定消費借貸契約之要件相符
      ，顯見兩造就此部分金額應已達成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
      致而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甚明。至被告先行扣除利息72萬元
      、介紹費12萬元、代辦費或代書費2萬元、規費2萬4,080
      元，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要旨，自不得認定為貸與之本金
      ，被告就此節亦表示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19頁），此部
      分金額即應自約定之借款金額中扣除。是揆諸首開條文規
      定及最高法院判決要旨，兩造就1,111萬5,920元確實有成
      立消費借貸契約之事實，應堪認定。
　　3.原告固主張：系爭契約未記載被告為債權人、系爭本票未
      記載被告為執票人、被告自稱為代書而非債權人，可知兩
      造間消費借貸意思表示不合致云云。惟原告既已簽立系爭
      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則將借款金額交付予原告，
      縱系爭契約未記載被告為債權人，且系爭本票未記載被告
      為執票人，均無礙於兩造已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之事實。又
      原告於偵查中已陳稱：…被告來的時候並未自稱代書等語
      （他字卷一第51頁），嗣後始改稱被告自稱代書，亦經檢
      察官認定其前後陳述前後不一（本院卷二第139頁），顯
      屬事後矯飾之詞。況被告是否具備代書身分，與得否成為
      消費借貸契約之貸與人，本屬二事，自難以此而為對被告
      不利之認定。是原告上開主張，洵屬無據。
（二）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
      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
      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
      有明文。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
      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
      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
      年台上字第75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如表意人主張
      其係受第三人詐欺而請求撤銷意思表示，自應就相對人明
      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乙節負舉證責任。經查：　　　
　　1.原告於偵查中自陳：我將現金、股票變現給「王文豪」後
      ，「王文豪」還說要將系爭房屋變現，說系爭房屋價值3,
      000萬元，所以要借1,200萬元供司法調查，110年12月31
      日我依照他指示向銀行借錢，但銀行說我年紀太大都不借
      ，「王文豪」就說他朋友「莊文賢」可以幫忙處理，我就
      與「莊文賢」加LINE聯絡，「莊文賢」於111年1月7日叫
      我將家中照片傳給他，說會有代書來找我，當天被告主動
      前來，一見面就說是來看房子，看完後就叫我將自然人憑
      證、印鑑證明等個人資料交給她，又叫我簽系爭契約及系
      爭本票，被告於111年1月10日自行就系爭房屋設定系爭抵
      押權，隔日就有1,100萬元匯入系爭原告帳戶等語（他字
      卷一第50-51頁）。可知原告係因高齡難以向銀行等金融
      機構貸款，經向「王文豪」反應後，「王文豪」始轉介從
      事民間借貸業務之被告處理借款事宜。
　　2.又被告係於111年1月11日以其所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民生
      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被告帳戶）匯款
      1,100萬元至系爭原告帳戶。而證人王智勇證稱：被告是
      我朋友張玉存的老婆，是做汽機車買賣相關投資，偶爾會
      向我借款，設算利息是依借款金額而定，我記得被告於11
      1年1月間有跟我說要借1筆高金額款項，因為匯款金額有
      限制，所以就於111年1月9日至11日分5筆，合計匯款700
      萬元至系爭被告帳戶等語（偵續卷一第81-82頁）；證人
      丁建忠亦證稱：我與被告是鄰居及朋友，他偶爾跟我調借
      資金，我於111年1月10日是用我太太徐宜君帳戶各匯款10
      0萬元、94萬元至系爭被告帳戶，已先預扣利息6萬元等語
      （偵續卷一第81-82頁），均與系爭被告帳戶之交易明細
      相符（偵續卷一第34-36頁）。可知被告匯款予原告之1,1
      00萬元係其由自有資金及向友人所調借、籌措所得。則被
      告係經由「王文豪」、「莊文賢」引介而與原告成立消費
      借貸契約，由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另以系爭房
      屋設定系爭抵押權做為借款之擔保，核與我國一般正常借
      貸程序相符，自難認被告有何與「王文豪等人」共同詐欺
      原告之行為。
　　3.再依兩造之手機對話紀錄內容，「莊文賢」向原告稱：「
      您好，我莊先生…那就麻煩您拍權狀要清楚一點，還有身
      分證正反面，這邊幫您評估…另外麻煩提供系爭房屋其他
      照片：01.大門口外一張…12.門牌號碼。我看謄本您房子
      有地下室是嗎，那麻煩地下室跟車庫也拍照傳給我…你好
      ，其他照片拍了嗎？1,000萬是沒有問題，這邊還會再幫
      您講價…1.印鑑證明2份…5.自然人憑證（戶政事務所申辦
      ），主要辦印鑑證明2份跟自然人憑證」等語（偵續字卷
      二第44頁及該頁反面）。訴外人即介紹被告借款予原告之
      業務藍苡真於111年1月7日下午4時11分許以訊息向被告稱
      ：「進去了嗎…撥款前，中人希望我們先告知他，讓他聯
      繫屋主」等語，並傳送顯示頭像「莊文賢」表示「再麻煩
      一下告知，撥款前聯繫還是以聯繫我為主，謝謝」之對話
      紀錄截圖，被告則稱「了解」。嗣藍苡真於同日下午4時5
      6分許向被告稱：「結束再麻煩跟我說一下」等語（他字
      卷一第155-156頁）。原告則於同日晚間8時23分許詢問：
      「所有的費用扣完後，匯入銀行帳號方便嗎？」，被告稱
      ：「我明天跟您確認，因為公司還沒有回覆我」，另於隔
      日中午12時13分許，向被告詢問：「廖大姊午安，我兆豐
      匯1,100萬、富邦匯100萬這樣可以對您比較方便嗎？」，
      原告稱：「OK，晚上再傳富邦給你，現在外面」等語（他
      字卷一第159、167頁）。嗣原告於111年1月10日中午12時
      47分許向「王文豪」稱：「邱小姐代書來電說1,100萬元
      匯入系爭原告帳戶，100萬元現金我簽收後再給費用…邱小
      姐在我家，他說已匯入了」，「王文豪」回復「好我叫銀
      監局查看下」、「他離開你在打給我」，原告並於同日中
      午12時30分許與「王文豪」語音通話，「王文豪」於同日
      中午12時41分許向原告表示「有查看到了，我現在叫銀監
      局配合公證處那邊處理調查」等語（偵續字卷二第31頁及
      該頁反面）。是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內容，可知被告係輾轉
      自「莊文賢」、藍苡真處取得系爭房屋照片，進而暸解系
      爭房屋現況並決定是否前往估價，堪認藍苡真係因「莊文
      賢」主動聯絡始得知原告有借貸之需求。又於此期間「王
      文豪」均係單獨向原告佯稱配合公務機關調查，並未見被
      告有自「王文豪」、「莊文賢」或原告處得知上開詐騙行
      為之情事。且「王文豪」復要求原告待被告離去後再行聯
      絡，足認「莊文賢」、「王文豪」顯然不欲被告察知原告
      借款之實際緣由。是本案實係「王文豪」、「莊文賢」分
      別向原告及被告為不同說詞之三方詐欺手法，實難認定被
      告就原告受詐欺一事有何明知或可得而知之情事。　　　
　　4.又原告前對被告提起詐欺等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以111年度偵字第12309、12310號、112年度偵字第15565
      號為不起訴處分，再議後經同署以112年度偵續字第000-0
      00號、113年度偵字第9875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亦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112頁），益徵被告並未與
      「王文豪等人」共同詐欺原告，且就原告係受他人詐欺之
      事實，亦非明知或可得而知。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
      證據證明被告與「王文豪等人」有何詐欺之犯意聯絡或有
      關聯共同之行為，則原告主張其係受詐欺始與被告成立消
      費借貸契約及設定系爭抵押權，請求撤銷意思表示云云，
      顯屬無據。
　　5.綜上所述，原告既不得撤銷設定系爭抵押權之意思表示，
      則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云云
      ，亦屬無據。至原告請求傳喚證人即其子陳子榮，欲證明
      原告係受被告詐欺，惟證人陳子榮於本院陳稱：其於原告
      與被告或其他詐騙集團成員聯繫時均不在場，原告受詐欺
      之經過均係聽原告事後轉述等語（本院卷第114頁），則
      陳子榮既未親自參與兩造締約過程，亦僅有聽聞原告轉述
      受詐欺之事實，顯然無法證明被告有何施用詐術或明知或
      可得而知原告係受詐欺等事實，本院任其顯無傳喚之必要
      ，附此敘明。
（三）另按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
      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
      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民
      法第10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係自行交付身分證、印
      鑑證明、自然人憑證、系爭房屋之權狀，由被告以原告代
      理人身份，為被告本人設定系爭抵押權等情，業經認定如
      上。而身分證、印鑑證明、自然人憑證、不動產權狀均係
      交易上重要文件，於通常情形下應不會擅自交付予他人；
      參以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亦有交付
      1,111萬5,920元之金錢予原告，則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原
      告既將此等重要文件一併交付予被告，應有許諾被告擔任
      其代理人設定系爭抵押權做為借款擔保之意思。況設定系
      爭抵押權係為擔保原告向被告之借款，其目的係為履行原
      告之借款債務，核與民法第106條但書之規定相符。是原
      告主張：被告以原告代理人身分設定系爭抵押權，違反民
      法第106條規定而無效云云，顯非可採。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於超過本
    金1,111萬5,920元外之部分不存在，及確認系爭本票於超過
    本金1,111萬5,920元外之部分，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均為
    有理由，皆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宜羚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219號
原      告  廖秀足  



訴訟代理人  慶啟人律師
            林博文律師
被      告  邱陽範  
訴訟代理人  黃偉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於超過本金新臺幣壹仟壹佰壹拾壹萬伍仟玖佰貳拾元外之部分不存在。
二、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所示之本票（發票日：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七日，面額：新臺幣壹仟貳佰萬元），於超過本金新臺幣壹仟壹佰壹拾壹萬伍仟玖佰貳拾元外之部分，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餘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訴之聲明第3項原係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塗銷供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設定新臺幣（下同）2,40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本院卷一第10頁）。嗣變更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第106條（本院卷二第41-42頁）。經核原告變更請求權基礎，被告對之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揆諸首開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遭被告與訴外人即自稱「陳文龍」、「莊文賢」、「王文豪」（下合稱「王文豪等人」，如單指1人則逕稱其名）之人共同施用詐術，於民國111年1月7日簽立1,200萬元之借款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及同面額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予被告，另提供其所有系爭房屋為被告設定系爭抵押權，被告則於同年月11日匯款1,100萬元至原告所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原告帳戶）及交付現金11萬5,920元（即借款餘款100萬元扣除利息72萬元、介紹費12萬元、代書費2萬元、規費2萬4,080元之金額）予原告。嗣原告依「王文豪」指示，將系爭原告帳戶及密碼交予不知明之詐諞集團成員，由其陸續於同年月11日至15日匯款共計1,099萬9,890元至訴外人張慶龍所有之玉山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張慶龍帳戶），另於同年月19日再將被告交付之現金11萬5,920元與原告其他財產一併匯入系爭張慶龍帳戶。因被告未於系爭契約之債權人欄及系爭本票之執票人欄簽名，且自稱代書而非債權人，顯見兩造間意思表示並未合致，消費借貸契約並不成立。縱認兩造間有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及設定系爭抵押權之意思表示，原告亦係受被告及「王文豪等人」共同詐欺，或受「王文豪等人」詐欺且為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故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爰請求確認兩造間1,200萬元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及系爭本票債權均不存在，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倘認原告未受詐欺，因被告未經同意即擅自代理原告設定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亦因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而無效等語。
（二）並聲明：
　　1.確認兩造間之1,200萬元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不存在。
　　2.確認兩造間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
　　3.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抗辯則以：
（一）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亦已匯款及交付現金共計1,111萬5,920元予原告，可知兩造就1,111萬5,920元之金額已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又被告未對原告施用詐術，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且被告借款時亦不知悉原告係受詐騙集團詐欺，是原告主張受詐欺而請求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自無理由。況原告親自交付設定抵押權登記之相關文件予被告，應有許諾被告擔任代理人之意思，且此係為擔保原告借款債務之履行，故原告主張被告設定系爭抵押權之行為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而無效，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金錢借貸契約係屬要物契約，故利息先扣之金錢借貸，其貸與之本金額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該預扣利息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8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原告於111年1月間111年1月7日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另交付身分證、印鑑證明、自然人憑證、系爭房屋之權狀，由被告以原告代理人身份，為被告本人於系爭房屋上設定系爭抵押權；又被告於111年1月11日匯款1,100萬元至系爭原告帳戶，原告並於同日簽立收受100萬元現金之收據，惟扣除利息72萬元、介紹費12萬元、代辦費或代書費2萬元、規費2萬4,080元，被告僅交付現金11萬5,92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112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
　　2.又原告既已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並匯款1,100萬元至系爭原告帳戶及交付現金11萬5,920元予原告，核與民法第474條第1項所規定消費借貸契約之要件相符，顯見兩造就此部分金額應已達成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甚明。至被告先行扣除利息72萬元、介紹費12萬元、代辦費或代書費2萬元、規費2萬4,080元，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要旨，自不得認定為貸與之本金，被告就此節亦表示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19頁），此部分金額即應自約定之借款金額中扣除。是揆諸首開條文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要旨，兩造就1,111萬5,920元確實有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之事實，應堪認定。
　　3.原告固主張：系爭契約未記載被告為債權人、系爭本票未記載被告為執票人、被告自稱為代書而非債權人，可知兩造間消費借貸意思表示不合致云云。惟原告既已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則將借款金額交付予原告，縱系爭契約未記載被告為債權人，且系爭本票未記載被告為執票人，均無礙於兩造已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之事實。又原告於偵查中已陳稱：…被告來的時候並未自稱代書等語（他字卷一第51頁），嗣後始改稱被告自稱代書，亦經檢察官認定其前後陳述前後不一（本院卷二第139頁），顯屬事後矯飾之詞。況被告是否具備代書身分，與得否成為消費借貸契約之貸與人，本屬二事，自難以此而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是原告上開主張，洵屬無據。
（二）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如表意人主張其係受第三人詐欺而請求撤銷意思表示，自應就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乙節負舉證責任。經查：　　　
　　1.原告於偵查中自陳：我將現金、股票變現給「王文豪」後，「王文豪」還說要將系爭房屋變現，說系爭房屋價值3,000萬元，所以要借1,200萬元供司法調查，110年12月31日我依照他指示向銀行借錢，但銀行說我年紀太大都不借，「王文豪」就說他朋友「莊文賢」可以幫忙處理，我就與「莊文賢」加LINE聯絡，「莊文賢」於111年1月7日叫我將家中照片傳給他，說會有代書來找我，當天被告主動前來，一見面就說是來看房子，看完後就叫我將自然人憑證、印鑑證明等個人資料交給她，又叫我簽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被告於111年1月10日自行就系爭房屋設定系爭抵押權，隔日就有1,100萬元匯入系爭原告帳戶等語（他字卷一第50-51頁）。可知原告係因高齡難以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經向「王文豪」反應後，「王文豪」始轉介從事民間借貸業務之被告處理借款事宜。
　　2.又被告係於111年1月11日以其所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民生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被告帳戶）匯款1,100萬元至系爭原告帳戶。而證人王智勇證稱：被告是我朋友張玉存的老婆，是做汽機車買賣相關投資，偶爾會向我借款，設算利息是依借款金額而定，我記得被告於111年1月間有跟我說要借1筆高金額款項，因為匯款金額有限制，所以就於111年1月9日至11日分5筆，合計匯款700萬元至系爭被告帳戶等語（偵續卷一第81-82頁）；證人丁建忠亦證稱：我與被告是鄰居及朋友，他偶爾跟我調借資金，我於111年1月10日是用我太太徐宜君帳戶各匯款100萬元、94萬元至系爭被告帳戶，已先預扣利息6萬元等語（偵續卷一第81-82頁），均與系爭被告帳戶之交易明細相符（偵續卷一第34-36頁）。可知被告匯款予原告之1,100萬元係其由自有資金及向友人所調借、籌措所得。則被告係經由「王文豪」、「莊文賢」引介而與原告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由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另以系爭房屋設定系爭抵押權做為借款之擔保，核與我國一般正常借貸程序相符，自難認被告有何與「王文豪等人」共同詐欺原告之行為。
　　3.再依兩造之手機對話紀錄內容，「莊文賢」向原告稱：「您好，我莊先生…那就麻煩您拍權狀要清楚一點，還有身分證正反面，這邊幫您評估…另外麻煩提供系爭房屋其他照片：01.大門口外一張…12.門牌號碼。我看謄本您房子有地下室是嗎，那麻煩地下室跟車庫也拍照傳給我…你好，其他照片拍了嗎？1,000萬是沒有問題，這邊還會再幫您講價…1.印鑑證明2份…5.自然人憑證（戶政事務所申辦），主要辦印鑑證明2份跟自然人憑證」等語（偵續字卷二第44頁及該頁反面）。訴外人即介紹被告借款予原告之業務藍苡真於111年1月7日下午4時11分許以訊息向被告稱：「進去了嗎…撥款前，中人希望我們先告知他，讓他聯繫屋主」等語，並傳送顯示頭像「莊文賢」表示「再麻煩一下告知，撥款前聯繫還是以聯繫我為主，謝謝」之對話紀錄截圖，被告則稱「了解」。嗣藍苡真於同日下午4時56分許向被告稱：「結束再麻煩跟我說一下」等語（他字卷一第155-156頁）。原告則於同日晚間8時23分許詢問：「所有的費用扣完後，匯入銀行帳號方便嗎？」，被告稱：「我明天跟您確認，因為公司還沒有回覆我」，另於隔日中午12時13分許，向被告詢問：「廖大姊午安，我兆豐匯1,100萬、富邦匯100萬這樣可以對您比較方便嗎？」，原告稱：「OK，晚上再傳富邦給你，現在外面」等語（他字卷一第159、167頁）。嗣原告於111年1月10日中午12時47分許向「王文豪」稱：「邱小姐代書來電說1,100萬元匯入系爭原告帳戶，100萬元現金我簽收後再給費用…邱小姐在我家，他說已匯入了」，「王文豪」回復「好我叫銀監局查看下」、「他離開你在打給我」，原告並於同日中午12時30分許與「王文豪」語音通話，「王文豪」於同日中午12時41分許向原告表示「有查看到了，我現在叫銀監局配合公證處那邊處理調查」等語（偵續字卷二第31頁及該頁反面）。是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內容，可知被告係輾轉自「莊文賢」、藍苡真處取得系爭房屋照片，進而暸解系爭房屋現況並決定是否前往估價，堪認藍苡真係因「莊文賢」主動聯絡始得知原告有借貸之需求。又於此期間「王文豪」均係單獨向原告佯稱配合公務機關調查，並未見被告有自「王文豪」、「莊文賢」或原告處得知上開詐騙行為之情事。且「王文豪」復要求原告待被告離去後再行聯絡，足認「莊文賢」、「王文豪」顯然不欲被告察知原告借款之實際緣由。是本案實係「王文豪」、「莊文賢」分別向原告及被告為不同說詞之三方詐欺手法，實難認定被告就原告受詐欺一事有何明知或可得而知之情事。　　　
　　4.又原告前對被告提起詐欺等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2309、12310號、112年度偵字第15565號為不起訴處分，再議後經同署以112年度偵續字第000-000號、113年度偵字第9875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112頁），益徵被告並未與「王文豪等人」共同詐欺原告，且就原告係受他人詐欺之事實，亦非明知或可得而知。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與「王文豪等人」有何詐欺之犯意聯絡或有關聯共同之行為，則原告主張其係受詐欺始與被告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及設定系爭抵押權，請求撤銷意思表示云云，顯屬無據。
　　5.綜上所述，原告既不得撤銷設定系爭抵押權之意思表示，則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云云，亦屬無據。至原告請求傳喚證人即其子陳子榮，欲證明原告係受被告詐欺，惟證人陳子榮於本院陳稱：其於原告與被告或其他詐騙集團成員聯繫時均不在場，原告受詐欺之經過均係聽原告事後轉述等語（本院卷第114頁），則陳子榮既未親自參與兩造締約過程，亦僅有聽聞原告轉述受詐欺之事實，顯然無法證明被告有何施用詐術或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係受詐欺等事實，本院任其顯無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另按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0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係自行交付身分證、印鑑證明、自然人憑證、系爭房屋之權狀，由被告以原告代理人身份，為被告本人設定系爭抵押權等情，業經認定如上。而身分證、印鑑證明、自然人憑證、不動產權狀均係交易上重要文件，於通常情形下應不會擅自交付予他人；參以原告簽立系爭契約及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亦有交付1,111萬5,920元之金錢予原告，則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原告既將此等重要文件一併交付予被告，應有許諾被告擔任其代理人設定系爭抵押權做為借款擔保之意思。況設定系爭抵押權係為擔保原告向被告之借款，其目的係為履行原告之借款債務，核與民法第106條但書之規定相符。是原告主張：被告以原告代理人身分設定系爭抵押權，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而無效云云，顯非可採。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於超過本金1,111萬5,920元外之部分不存在，及確認系爭本票於超過本金1,111萬5,920元外之部分，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均為有理由，皆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宜羚


